
   108年度台上大字第 2306號不同意見書 法官郭毓洲

關於本件法律見解歧異提案（ 108 年度台聲字第 143 號），本院大法庭評議後
多數見解採原提案所列肯定說之結論，並認本件法律爭議提案之個案於適用組織

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3 項強制工作規定時應先作合憲性裁量。本席於評議時
所持法律上之意見與大法庭多數見解不同，認為本件法律爭議應採原提案所列之

否定說，爰於大法庭裁定宣示前補具不同意見書說明如下：

一、從我國想像競合處斷刑之性質與形成依據而論，本件法律爭議應採否定說

為當。

本件法律見解歧異之重點在於「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刑法第 339條之 4第 1
項第 2款之加重詐欺罪，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1 項後段之參與犯
罪組織罪，而成立異種想像競合關係，法院於依刑法第 55 條前段規定從其
中重罪即加重詐欺罪之刑處斷時，應否依其中輕罪所適用之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第 3 條第 3 項之規定，一併諭知強制工作」？此項問題涉及想像競合犯
之處斷效果，在立法上究應採「重罪吸收原則」（或稱「單一刑罰原則」），抑

採「數罪併罰原則」（或稱「數罪組合原則」）；前者（重罪吸收原則），僅以

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及其所規定之相關附屬效果作為量刑及處斷之框架

（即範圍），法院僅能在此框架內量刑及諭知相關附屬效果，至於輕罪所規定

之刑罰及其他相關附屬效果（如最低法定刑、併科罰金、沒收及保安處分等），

原則上予以排斥。後者（數罪組合原則），則認為想像競合成立實質數罪，亦

屬實質競合之一種，故對於構成想像競合之各罪，均應充分加以評價，除應

依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及相關附屬效果加以處斷外，其他輕罪如有法定最

低度刑之限制或其他相關附屬效果之規定，亦應一併適用，始符罪刑相當原

則。本席認為上述兩種不同之處斷原則，在法理上均各有所本，亦互有利弊；

此蓋因我國刑法第 55 條所規定之想像競合犯（即法條所稱「一行為而觸犯
數罪名者」），與一行為觸犯一罪名之「單純一罪」，及多數行為分別觸犯多項

罪名之「多行為數罪」，暨與一行為而同時該當於數罪名之構成要件而各罪均

能充分評價其犯罪不法內涵之「法規競合」均有不同所致。因想像競合犯係

以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所形成之競合關係，既非單純一罪，亦非多行為所構

成之實質數罪競合，而係介於兩者之間，故學理上稱之為「想像競合關係」，

以示與「真正競合關係」有別。當然，更與「法條競合」之單純一罪關係不

同。想像競合犯，若單從其犯罪結果而論，係侵害數罪所保護之法益，並符

合數罪構成要件而成立實質數罪競合關係，若其處斷採「重罪吸收原則」，僅

從其中一重罪之刑加以處斷，而置輕罪之刑罰及其他相關之附屬效果於不論，

不免評價不足，而無法充分反映其侵害數罪之法益而成立實質數罪之不法內

涵。反之，若另從其犯罪行為個數而論，因想像競合犯係行為人基於一個犯

罪之目的，僅實行單一犯罪行為，而造成侵害數罪法益之結果；基於單一行



為，應單一處罰之理念，若採數罪併罰 (組合 )原則，將其所觸犯各罪（包括
輕罪與重罪）之刑罰及相關附屬效果均一併加以處斷，不免過苛，而有評價

過度之缺憾。此二種不同之處斷原則，係分別著重於「犯罪數」，抑或「行為

數」之歧異所形成之不同處斷方式，因均各有本，且互有偏重，而難以評斷

其對錯，然此種檢討應屬立法論之範疇，宜由立法政策加以選擇。

我國刑法第 55 條於 94 年 2 月 2 日修正前規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
者 ...，從一重處斷」，其條文既曰「從一重處斷」，依其文義解釋，當係指僅
從其中最重罪名之刑處斷，並不包括其他輕罪所規定之刑及其他附屬效果，

應係採「重罪吸收原則」。然而，因採上述處斷原則，在遇有輕罪定有法定刑

下限（例如有期徒刑 6 月以上，5年以下），而重罪並無法定刑下限之場合，
若僅從重罪之刑處斷，有可能宣告比輕罪最低法定刑更低之刑（例如宣告有

期徒刑 2 月至 5 月），而發生科刑不公平現象，故我國刑法第 55 條於 94
年 2 月 2 日修正時，參考德國立法例，對此缺憾加以彌補，而增設「但不
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之規定（學理上稱該但書規定為輕

罪最低本刑之封鎖作用），以避免科刑偏失。故我國刑法第 55 條關於想像競
合處斷之規定，原係採「重罪吸收原則」，但為避免科刑上之不公平，乃修法

認為在有特殊之情況下（即輕罪之最低法定刑較重罪之最低法定刑為重之情

況），始例外兼採「數罪組合原則」（即前述最低本刑之封鎖作用），以資衡平。

然則，關於想像競合犯之處斷究應採「重罪吸收原則」（例如奧地利刑法第

28 條、瑞士刑法第 49 條，我國修正前刑法第 55 條均採此處斷原則），抑
「數罪組合原則」（例如德國刑法第 52 條第 2 項、第 4 項採此處斷原則）？
或以採「重罪吸收原則」為主，兼採「數罪組合原則」為輔（或稱「限制吸

收原則」，例如我國修正後刑法第 55 條即採此折衷處斷原則）？此項問題與
犯罪構成要件之訂定（例如洗錢行為及參與犯罪組織行為應否入罪）、刑罰及

保安處分種類之選擇（例如死刑之存廢、通姦是否除罪，數罪是否併罰，應

諭知何種保安處分等），暨沒收之性質與範圍（沒收是否為從刑？抑獨立之法

律效果？第三人取得犯罪所得應否宣告沒收等）等情形相同，因涉及國情與

民意等多重因素，而屬立法政策形成之範圍，應由立法機關加以決定，而非

司法所宜自行解釋或創設。而立法者所決定之處斷原則，自應形諸於法條明

文，並經總統依法公布周知，以使人民得以明確知悉其行為所可能遭致之處

罰及相關之法律效果為何，以免不教而誅，始能無違罪刑法定及刑罰明確性

原則。申言之，欲探究立法者對於想像競合犯所決定之處斷原則為何，則應

依其所制定之法條文義加以判斷，並受其拘束，而非可由法院依法理解釋之

方法自行加以擴張或減縮其適用之範圍。我國現行刑法第 55 條既已明文規
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

刑以下之刑」；依其法條文字所可能涵攝之範圍，並未涉及輕罪所規定之「沒

收或保安處分等其他相關法律效果」是否亦應一併適用，可見立法機關基於

其立法政策之決定，已經以法條明文設定其處斷之方法為前述「限制吸收原



則」，而非「數罪組合原則」。

縱使認為想像競合犯在本質上係成立實質數罪，於處斷時應採「數罪組合原

則」，將輕罪所規定之相關附屬效果一併適用，始能符合「平等」、「罪刑相當」

及「充分評價」等原則，並認為現行刑法第 55 條關於處斷範圍之規定有所
缺漏或不明，然基於立法與司法分際之原則，亦僅能促請立法機關修法加以

解決，而非得由司法越俎代庖，逕以法理解釋之方法，逾越法條文義，自行

將想像競合之處斷，改採「數罪併罰（組合）原則」，而作對行為人更不利之

擴張解釋，遑論剝奪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故本則法律爭議若採肯定說，難

謂無侵犯立法權之疑慮，而發生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罪刑法定主義、罪刑明

確性原則與不利益類推禁止原則之爭議。而法院依刑法第 55 條所規定之文
義適用「限制吸收原則」之結果，縱使發生處斷上不平等之情形，亦係法院

為堅守上述各項重要法律原則之結果，不能因此而謂法院裁判違反平等原則。

至於德國相關法律發展過程中，對想像競合之處斷問題雖曾有「實務先行，

立法在後」之運作前例，亦即實務判決先採「數罪組合處斷原則」，嗣後始由

立法加以修正補充規定（如德國刑法第 52 條第 2 項、第 4 項規定），然此
種作法是否正確妥適，尚非全無爭議。本院大法庭所選任為本件法律爭議鑑

定之專家學者許恒達教授（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在其所提出之鑑定

意見書已明確指出：「德國實務上雖有上述發展（即實務先行）之歷程，但這

並不代表我們必須接受德國上述欠缺正當性之法律適用。相反地，正因為擴

大封鎖作用已然超越法條文義，屬於違反罪刑法定主義之類推適用，本於刑

法學的基本理解，更應該嚴正批判這種不尊重成文立法之操作」等旨綦詳（見

許恒達教授鑑見意見書第 16 頁）。除許恒達教授之鑑定意見明確闡述應採
否定說見解外，本院大法庭所選任法律鑑定之另一位專家學者薛智仁教授

（德國杜賓根大學法學博士）亦基於罪刑法定原則之理念，並鑑於我國刑法

對於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係明確採「限制吸收原則」而非「數

罪組合原則」，而認應採否定說。部分持肯定說之專家學者，雖舉德國前揭實

務先行之作法資為我國實務借鏡。但德國於探索與實踐法律社會科學之發展

過程中並非不曾走過曲路，我們在借鏡的過程中仍宜斟酌本國國情與社會實

際需求妥慎思辨，以定取捨。

本院大法庭之多數意見，係以想像競合在本質上為數罪，而其相關處斷規定

體系係列在刑法總則編第 7章「數罪併罰」內，即謂構成想像競合各罪所規
定之刑罰、沒收及保安處分等相關法律效果均應一併適用，否則將造成想像

競合與法規競合法律效果無分軒輊之失衡情形云云，並謂「刑法第 55 條所
稱從一重處斷，僅限於主刑輕重之比較，至於輕罪所規定之沒收及保安處分，

因非屬主刑，故與刑法第 55 條從一重處斷之規定無關，自得一併宣告」、
「參與犯罪組織罪與加重詐欺罪之構成要件與刑罰，均分別在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及刑法中，定有明文。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上述 2項罪名，於從一重之
加重詐欺罪處斷而為科刑時，因所犯輕罪所適用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條



第 3 項強制工作之規定，並未被重罪所吸收，仍應一併適用」云云；作為採
肯定說之主要理由，但對於　想像競合犯係以「單一行為」所形成，與多行

為觸犯數罪名而構成應併罰數罪之責任內涵未盡相同，宜否等同視之？　我

國刑法對想像競合之處斷，依刑法第 55 條 (包括但書）文義，係採「限制
吸收原則」，與法規競合所採「擇一處斷原則」，暨多行為實質數罪所採「數

罪併罰原則」均有明顯區別，能否相提併論？　司法解釋應否謹守法條文義

界限，不宜逾越司法與立法分際等重要因素，並未一併加以探究與闡述，遽

採肯定說，並自行附加合憲性裁量，其裁定說理不足，內容亦嫌空洞，不無

遺憾。

二、從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以及「罪刑法定主義」、「刑罰明確性原則」暨「不

利類推禁止原則」之觀點而論，本件法律爭議亦應採否定說為妥。

人民身體之自由，為憲法所保障人民最重要之基本權利之一，除非具有憲法

第 23 條所規定之必要情形，否則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反之，縱使具有上述
必要情形，亦應以法律明文加以規範，使人民有所遵從。基於此項憲法意旨，

刑法第 1條開宗明義即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
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準此規定以觀，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

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罰，以及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涉及干預或剝奪人民

之基本權，自須事先以法律明文規定；且法律所規定處罰或施以保安處分之

要件及其內容應具體明確，俾使人民能事先預知何種行為構成犯罪及其應受

之刑罰或保安處分種類為何，在法律未明確規定處罰或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

處分之情形下，不得藉由行政命令或以法理類推或擴張解釋之方法，對人民

處以刑罰或施以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否則即難謂無違「罪刑法定主義」、

「刑罰明確性原則」及「不利類推禁止原則」。刑法（包括特別刑法）所規定

之強制工作處分，其本質雖屬保安處分之一種，但因含有社會隔離及長期拘

束人身自由之性質，具有類似徒刑之刑罰效果，自更有上開諸項原則之適用。

本件法律爭議問題，被告基於單一行為所犯加重詐欺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

參與犯罪組織罪，於依刑法第 55 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其中較重之加重詐欺
罪處斷時，縱依法理解釋認為應一併適用其中輕罪所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第 3條 第 3項規定之強制工作，始符合罪刑相當或公平原則，但基於前述
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旨意，亦應如同立法機關於 94年 2 月間修法增訂
刑法第 55 條但書之作法，以立法之方式將此項法理予以明文規範，俾資遵
循而避免爭議，始符合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旨意，而無違上述諸項重要主義

及原則。

本院大法庭部分持肯定論者，雖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3 項已有強
制工作之明文規定，並非法無明文，因認採肯定說並不發生違反「罪刑法定

主義」或「不利類推禁止原則」之問題。惟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3 項
雖有應於刑前強制工作之規定，但本件係因行為人以一行為而同時觸犯上開

參與犯罪組織罪與加重詐欺罪而成立數罪想像競合關係，並非以多次行為分



別觸犯上述二罪名之競合關係，且基於刑法第 55 條規定應從一重處斷結果，
已成為「處斷上一罪」（即裁判上一罪），並非「併罰之數罪」，且經主刑輕重

比較結果，應依主刑較重之加重詐欺罪之刑處斷，而非依主刑較輕之參與犯

罪組織罪處斷。刑法第 55 條但書復僅規定「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
本刑以下之刑」，對於輕罪所規定之強制工作或其他相關附屬效果，於從重罪

處斷時是否仍應一併適用？則付之闕如，無從僅憑其文義加以擴張解釋，以

致發生本件法律爭議。可見本件法律爭議，係因刑法第 55 條但書並未明文
規定輕罪最低本刑之「封鎖」效果應否及於輕罪其他相關附屬效果規定所造

成，自不能僅以其輕罪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已有強制工作之規定，而認法律

對此已有明文，並據以認為採肯定說無違「罪刑法定主義」或「不利類推禁

止原則」。至大法庭所選任鑑定之專家學者中持肯定論者雖有認為：想像競合

犯於從一重處斷時，關於輕罪所規定之刑罰及其他相關法律效果均應一併適

用，始能充分評價其實質數罪之不法內涵，而無違平等及罪刑相當原則，此

為法理之當然，無待法律之明文；若採否定說，將使犯罪不法內涵及罪責較

重者，反較不法內涵及罪責較輕者獲得較有利之處遇，而有違國民法律感情

及憲法平等原則云云。上述說法，固非無見。然本席對此仍有 2點疑問，亦
即　對於人民生命、自由及財產權利之干預與剝奪（例如死刑、自由刑、罰

金刑、納稅、行政罰鍰、犯罪所得之沒收暨強制工作等保安處分），縱使符合

公平甚至普世原則，而為法理之當然，但若無法律明文授權，法治國家公權

力是否可自行依「當然之法理」為之，而無待乎明文規定？　罪刑法定原則

及其所衍生之「類推禁止原則」與「罪刑明確性原則」，係一體之三面，其意

義均在使人民得以事先預知何種行為構成犯罪及其應受之刑罰或相關處遇

為何，以免不教而誅；法律若未明確規定處罰之要件與相關處遇種類，自不

得將此項不利之處遇加諸人民，以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利，係具有憲法層次之

基本原則。本則法律問題涉及想像競合處斷之原則與其適用範圍，因現行法

律規定採「限制吸收原則」，有評價不足之憾，以致引起司法實務與學界之爭

議，迄本大法庭作出統一見解之前，實務界對此尚無定論。試想若連實務菁

英與專家學者對此項處斷範圍看法都不一致，甚至發生重大爭議之情況下，

如何能使被告事先預知本件犯罪所可能獲致強制工作之後果，而可逕依所謂

「當然之法理」對人民科以剝奪人身自由之不利處遇？答案顯然應屬否定，

故從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以及「罪刑法定主義」、「刑罰明確性原則」暨「不

利類推禁止原則」之旨意而論，本則法律爭議亦應採否定說為當。

三、從刑法第 55 條於 94 年 2 間修正時關於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僅以但
書增訂重罪量處最低刑之限制（即輕罪最低法定本刑之封鎖作用），而不及於

輕罪所規定之沒收、保安處分或其他相關法律效果之修法旨意以觀，本件法

律爭議更應採否定說為當。

刑法第 55 條於 94 年 2 月 2 日修正時，就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之
規定，參考德國、奧地利之立法例，為避免科刑偏失而增設但書規定「不得



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依該條修法理由說明：「想像上競合

與牽連犯，依現行法規定，應從一重處斷，遇有重罪之法定最輕本刑較輕罪

之法定最輕本刑為輕時，裁判者仍得在重罪之最輕本刑以上，輕罪之最輕本

刑以下，量定其宣告刑。此種情形，殊與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之原旨相違背，

難謂合理。德國刑法第 52 條 (2) 及奧地利現行刑法第 28 條，均設有相關
之限制規定，我刑法亦有仿採之必要，爰增設但書規定，以免科刑偏失」等

旨以觀，可見立法者增訂刑法第 55 條但書規定之目的僅係在「避免科刑偏
失」，而未言及其他效果。刑法第 55條於 92 年 2 月間修法當時，德國刑
法第 52 條(4) 已明文規定想像競合犯其他各罪如有從刑、從效果與措施
(指矯治、保安處分及沒收）等規定者，亦應一併適用。然而我國立法機關在
修法增訂刑法第 55 條但書當時，既已參考德國刑法上述規定，而知悉該國
刑法第 52條 (4) 已明文規定想像競合犯之其他各罪如有從刑、從效果與措
施 (指矯治、保安處分及沒收 )等規定者，亦應一併適用。但其修正範圍卻
僅於刑法第 55 條但書增訂輕罪最低本刑之封鎖作用，並特別說明其增訂但
書之目的僅係為「避免科刑偏失」，可見立法者於修法時應係有意排除德國刑

法第 52 條(4)關於「輕罪最低本刑」以外之其他相關規定及效果。換言之，
修正後刑法第 55 條但書規定所生科刑之封鎖作用。依上開修法旨趣，應僅
止於宣告刑部分，並不及於輕罪所規定之沒收、保安處分或其他處置。法院

似不宜違反上開修法旨趣，任意加以擴張適用，認為刑法第 55 條但書所規
定量刑之所謂「封鎖」作用，應擴及於該條但書所未規定之保安處分等相關

附屬效果，故依上述修法旨趣，本件法律爭議更應以採否定說為妥。

四、附論：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條第 3項規定：犯第 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
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 3年。惟此項宣告強制工作之規定，
不問被告犯罪原因及情節輕重，亦不論被告有無犯罪之習性暨將來再犯之危

險性，以及是否有對其施以強制工作之必要，祇要犯上述罪名，一律均應宣

告刑前強制工作 3年，似不能排除有違反比例原則而侵害憲法所保障人民身
體自由之疑慮，且業經本院某刑事庭於 107年間就上述規定之合憲性向司法
院聲請解釋在案。惟本件法律爭議提案之重點，在於刑法第 55 條之處斷原
則與其適用之範圍，並非在於前揭強制工作規定是否合憲之問題，亦非本件

法律爭議提案庭提案請求本院大法庭統一見解之重點。但本院大法庭多數意

見既採肯定說之結論，並預見法院在適用前揭強制工作規定時，可能會面臨

合憲性之問題，乃認為法院於適用上開規定前應先作合憲性裁量，亦即參照

司法院釋字第 471號解釋所闡述之意旨，為目的性限縮，對於犯參與犯罪組
織罪者，應視其行為結果之嚴重性、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未來行為之期待性，

以及所採措施與預防矯治目的所需程度，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

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由法院依上述規定宣告刑前強制工作。此項立論

之用心堪予理解。然而，司法解釋之方法，不論係理論、體系、歷史、目的、



比較法或合憲性解釋，亦不問是否出於法律之續造理念，原則上均應遵守其

文義界限；亦即應避免超越法條文字所可能涵攝之意義範圍，尤不能悖離法

條文字所表彰之意義，逾此範圍所作與法條文義顯然不同之解釋，即有可能

紊亂立法與司法之分際，甚至觸及司法院解釋權之領域，允宜審慎為之。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3 項既規定：犯第 1 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
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 3 年。其法條文字既曰「應」，
而非「得」，依其文義，似無不同解釋之空間，顯見立法者對此項強制工作規

定係採義務宣告主義，而非裁量宣告主義，則法院於適用時應無自行為合憲

性裁量餘地。至於該項規定是否有違憲疑義，或立法是否有所疏漏，此應屬

司法院解釋權或立法權行使之範疇，審判權不宜任意介入。且司法院釋字第

371號解釋意旨已明白昭示：「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
據，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 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
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定，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自應許其先行聲請

解釋憲法，以求解決」，並於理由書內強調：「解釋法律牴觸憲法而宣告其為

無效，乃專屬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掌」。同理以觀，解釋法律牴觸憲法而宣告其

一部無效者，亦專屬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掌，普通法院法官或最高法院大法庭

之法官均不得為之。據本席理解，本院某刑事庭於 107年間承審與本件法律
爭議類似案件時，認為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3 項規定關於上述強制
工作之規定有牴觸憲法比例原則之疑義，即係基於上述職權分際之考量而先

裁定停止審理，並聲請司法院解釋。本院大法庭多數意見認為法院於適用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3 項關於上述強制工作規之定時，應先作上述合
憲性裁量，就其中自認為不違憲之部分加以適用，認為違憲部分即予以排斥

不用，而置上揭法條明顯之文義，及司法院 371號解釋意旨於不顧，似有逾
越審判與立法分際，而侵犯司法院大法官職掌之疑慮，故本席礙難同意，附

此敘明。

法官            109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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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台上大字第 2306號不同意見書   法官 林立華

一、本案法律爭議宜解為：

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條第 1項後段之參

與犯罪組織罪，及刑法第 339條之 4第 1項第 2款之加重詐欺

取財罪，依刑法第 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

而為科刑時，並無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條第 3項規定之適

用。但對於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由

法院依刑法第 90條第 1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

二、理由：

(一)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於刑法體系上，雖

列在第一編總則第七章數罪併罰內，然實質上仍僅有一犯罪行

為，基於單一行為之處罰一次性原則，刑法第55條前段乃明定

其應從一重處斷。此所稱從一重之義，係以法定刑之輕重為標

準，即以某一罪之法定刑，依刑法第33、35條之規定，與他罪

名之法定刑比較，從法定刑較重之罪名處斷。而有罪之判決，

關於主刑、從刑或刑之加重、減輕、免除及保安處分等事項所

適用之法律，除別有規定外，應本於統一性及整體性原則一體

適用，不能與主刑所適用之法律任意割裂。因此，得否逕以較

輕罪名有關之沒收、保安處分，不在輕、重罪比較之列，即認



為當然得一併宣告，實非無疑。

(二)依刑法第1條「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

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之罪刑法定原則，併參

諸德國刑法第52條(4)對於想像競合犯，得宣告輕罪所規定之保

安處分乙事，係定有明文，以及我國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

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

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

最低額。(第2項)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

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

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

得重複裁處」、第26 條「(第1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

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

裁處之」等規定，更可知較輕罪名有關之沒收、保安處分是否

得一併宣告，應屬立法政策問題，是否一併宣告、一併宣告之

範圍如何，均應以法律明確規定。我國刑法既未設有明文，則

對此涉及剝奪人民財產、拘束人身自由之處分，不宜逕自解釋

為當然得一併宣告。

(三)或有認為，如此一來，於本案法律爭議，將造成僅犯參與犯罪



組織罪者應於刑前強制工作，另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財罪者，

反而不必於刑前強制工作，顯違反平等原則，並產生犯更多罪

名者較為有利之誤解。然想像競合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

欺取財罪，經從較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時，倘該行為人是

有犯罪之習慣，或是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法院仍得依刑

法第 90條第 1項規定，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

作，該行為人並未因此而脫免刑前強制工作之諭知。

(四)何況，如認為從較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當然得一併宣告

較輕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有關之保安處分，則依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第3條第3項規定，參與犯罪組織罪者係「應」宣告刑前強制

工作，亦不容法院再行斟酌是否宣告。否則，既認較輕之參與

犯罪組織罪名有關之保安處分，不在輕、重罪比較之列，當然

要一併宣告；卻又認為法院必須個案審酌其行為之嚴重性、表

現之危險性、對於未來行為之期待性，以及所採措施與預防矯

治目的所需程度，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且符合

比例原則之範圍內，始得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3 項規

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立論基礎亦有未合。

(五)綜上，本人不同意多數意見。依法院組織法第 51條之 9第 2項

規定，提出本件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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